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网站及网上交易系统暂停

服务的公告

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网站、网

上交易系统将于2020年12月18日17:00至2020年12月19日17:00进行升级维护。 届时，本公司官网（www.

cjzcgl.com）、网上交易（https://fund.cjzcgl.com/etrading）、微信公众号（cjsczcgl）会出现不能访问的

情况，系统实际恢复时间以升级维护结束时间为准。

请投资者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1-166-866了解详细情况。 由

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风险提示：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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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德创环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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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于2020年11月20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3011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小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

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事项进行了补充说明和解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6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北京

电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旗下

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电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盈

基金销售” ）经协商一致，自2020年12月16日起终止北京电盈基金销售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认购、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等相关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0606

公司网址：http://www.jtamc.com

2、北京电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00-3391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

料概要、临时公告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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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停止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

业务的公告》（临 2018-035），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民控股” ）开

展融资融券业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78.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39,726.86万股的

的2.20%）转入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2020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邦民控股通知，邦民控股已将原转入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中的

本公司股份3,078.00万股全部转回其普通股票账户，停止了融资融券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邦民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410.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39,726.86万

股的7.45%，其中信用交易担保账户中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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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2020年12月14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董事张志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孙静波女士参加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董事柳长庆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张丕杰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9人，监事和公司经管会成员列席会议。 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详情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2021年年度投资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情见《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柳长庆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情见《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柳长庆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预计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张丕杰先生、张志新先生、柳长庆先生回避表决。

8.�关于“富维创新研发中心” 项目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关于放弃一汽财务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详情见《关于放弃一汽财务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王玉明先生、张志新先生、柳长庆先生回避表决。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情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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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月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月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长春市东风南街13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月7日

至2021年1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2 公司2021年年度投资预算报告 √

3 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4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 九届二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0年12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2020年12月1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3、议案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

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42 一汽富维 2021/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于 2021�年1�月6�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 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

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持股清单到公司

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 信函

方式登记。 以上授权委托书和股东登记表必须提前 24� 小时送达或传真、 电子邮件到董事会办公室。

tengyf_fw@faw.com.cn

六、 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 公司2021年年度投资预算报告

3 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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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九届二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一次监事会于2020年12月14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预计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放弃一汽财务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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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度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预计额

度

增加后总预计额度

2020年1-10月

已发生金额

采购业

务

长春旭阳富维安道拓汽车座椅

骨架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25,000～30000 19,563.77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240 1,000 1,200～1,440 800.56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汽车金属

零部件有限公司

58,819～70,583 17,000 75,819～90,983 60,693.7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9,332～23,198 1,3000 32,332～38,798 27,965.55

合计 78,351～94,021 56,000 134,351～161,221 109,023.61

销售业

务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036,091～1,243,309 129,167 1,165,258～1,398,309 1,052,585.87

合计 1,036,091～1,243,309 129,167 1,165,258～1,398,309 1,052,585.87

二、关联方信息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1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胡汉杰

注册资本：460,967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东风大街2259号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和销售中重型载重车、整车、客车、客车底盘、中型卡车变形车、汽车总成

及零部件、机械加工、柴油机及配件（非车用）、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设备，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安装维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和设施租赁，房屋和厂房租赁，劳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

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钢材、汽车车箱、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销售，内燃机检测，工程技术研究

及试验，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包括出版物进口业务及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以下各项由分公司经营）中餐制售、仓储物流（不含易

燃易爆和易制毒危险化学品）、汽车修理、化工液体罐车罐体制造、汽车车箱制造。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2,428,2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安庆路5号

主营业务：大众、奥迪和捷达系列乘用车及其零部件（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机、传动器、电池和电

机）、附件和设备开发和制造；汽车及其零部件、设备及其备件进出口；汽车、备件（包括但不限

于电池、电机、危险化学品和维修技术资料）、附件和设备销售；售后服务；仓储和运输；汽车及

其零部件的设计、开发、试验和试制技术服务及咨询，材料、零部件、整车相关性能检测与分析；

企业业务和管理培训；不动产租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195,788万元，净资产6,417,823万元，营业收入

35,882,468万元，净利润3,019,682万元。

3

长春旭阳富维安道拓汽车

座椅骨架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明哲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千朋路388号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研发、信息技术服务；一般劳务（除对外劳务）；机械设备租赁；自有房屋

租赁；建材、钢材经销；设计、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普通货运。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4,211万元，净资产24,563万元，营业收入37,449万

元，净利润552万元。

4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汽车

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跃华

注册资本：2,46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1183号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汽车座椅金属骨架及其他汽车金属零部件。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五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53,030万元，净资产37,328万元，营业收入175,426

万元，净利润4,450万元。

三、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配套关系中，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

损失。

四、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 如该种产品有国家价格，即采用国家价格；若无国家价格，产

品价格根据市场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供货物的市场供求状况、供货数量及供货价格、质量、服务等情况，以书面

协议、合同的方式进行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由于2020年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产销量较年初预算大幅增加，关联交易涉及销售业务和采购业务

同比增加。

2、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上述关联交易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是必要的、不可避免

的；该项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优势，节约公司的材料采购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和

物流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

六、审议程序

1、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将提交2021年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与之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孙立荣女士、曲刚先生、沈颂东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慎审核，同意将

《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人数及方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2003年4月9日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销售协议、承揽加工协议、服务协

议，协议有效期届满后，甲、乙双方对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均无异议，该协议条款自动延长，其协议范围涵盖了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下属企业。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九届二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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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公司九届二十八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陈培玉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焦杨先生、刘洪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 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附件：

焦杨先生，男，196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一汽富维总经理助理兼富维安道拓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 历任一汽转向机厂技术发展科工艺员，富奥公司规划发展部业务主任，一汽富维规划部部

长，富维高新饰件总经理，成都丰田纺织副总经理，一汽富维战略发展部部长。

截至目前，焦杨先生持有公司96,525股股份，为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所得。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刘洪敏先生，男，197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一汽富维总经理助理兼富维东阳公司总

经理、党总支书记。 历任一汽四环质检技术员，一汽八达电器采购物流部部长，富奥江森内饰工厂运行经理，天津

一汽丰田第二工厂制造部成型课副课长，富维江森内饰工厂厂长、生产运行总监，成都富维延锋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刘洪敏先生持有公司96,525股股份，为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所得。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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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制定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一、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采购业务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 97,301～116,761 44.7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43,389～52,067 19.95

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8,883～10,660 4.08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603～7,924 3.04

长春一汽富维高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22,840～27,408 10.50

长春一汽宝友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9,880～11,856 4.54

长春富维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800～960 0.37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960 0.36

长春旭阳富维安道拓汽车座椅骨架有限责任公司 25,989～31,187 11.95

其他关联方 1,024～1,229 0.47

合计 217,509～261,011 100.00

接受劳务

长春一汽实业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580～696 25.33

长春一汽鞍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200～240 8.7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360 13.10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22～506 18.43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517～620 22.5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53～184 6.69

其他关联方 118～142 5.13

合计 2,290～2,748 100.00

销售业务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210,862～1,453,034 65.91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906～83,887 3.80

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64,284～77,141 3.50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04,495～125,394 5.69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12,317～374,780 16.99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73,449～88,139 4.00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1,718～2,062 0.08

其他关联方 778～934 0.03

合计 1,837,809～2,205,371 100.00

提供劳务

合营联营公司 1,282～1,538 14.1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3,791～4,549 41.80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997～4,796 44.07

合计 9,070～10,884 100.00

关联存款

期末余额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20,000～24,000

二、关联方信息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1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3,540,0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8899号

主营业务：汽车及零部件（包含新能源汽车及与其相关的电池、电机、电控，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化学品）、智能产品及设备、铸锻件毛坯等的开发、设计、试验、检测检定、制造及再制造、销售；

机械加工；工具、模具及设备等的设计、研发及制造；工程技术研究、设计、工程建筑等业务组织

和投资管理及服务；物流、仓储、租赁、能源、回收利用、二手车等相关衍生业务（不含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品）；咨询、技术、商务、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业务；不包括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软件及信息、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5,535,155万元，净资产15,050,594万元，营业收入

68,694万元,净利润481,429万元。

2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7,8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8899号

主营业务：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发动机、变速箱等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

造、销售；金属铸锻、模具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专业技术服务；计算机及软件服务；火力

发电及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水和燃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务服务；劳务服务；汽车及

二手车销售。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3,336,865万元，净资产20,795,988万元，营业收入

2,170,834万元，净利润1,282,029万元。

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汉杰

注册资本：460,967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东风大街2259号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和销售中重型载重车、整车、客车、客车底盘、中型卡车变形车、汽车总成

及零部件、机械加工、柴油机及配件（非车用）、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设备，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安装维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和设施租赁，房屋和厂房租赁，劳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

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钢材、汽车车箱、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销售，内燃机检测，工程技术研究

及试验，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包括出版物进口业务及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以下各项由分公司经营）中餐制售、仓储物流（不含易

燃易爆和易制毒危险化学品）、汽车修理、化工液体罐车罐体制造、汽车车箱制造。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324,1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南三路222号

主营业务：制造、组装客车、客车底盘及乘用车以及其零部件；研究开发新产品；在境内外销售

产品及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合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351,920万元，净资产565,426万元，营业收入3,

020,990万元，净利润259,152万元。

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2,428,2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安庆路5号

主营业务：大众、奥迪和捷达系列乘用车及其零部件（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机、传动器、电池和电

机）、附件和设备开发和制造；汽车及其零部件、设备及其备件进出口；汽车、备件（包括但不限

于电池、电机、危险化学品和维修技术资料）、附件和设备销售；售后服务；仓储和运输；汽车及

其零部件的设计、开发、试验和试制技术服务及咨询，材料、零部件、整车相关性能检测与分析；

企业业务和管理培训；不动产租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195,788万元，净资产6,417,823万元，营业收入

35,882,468万元，净利润3,019,682万元。

6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注册资本：196,520万美元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9大街81号

主营业务： 乘用车及其零部件的开发、 制造以及合营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和售后服

务；汽车零部件（整车除外）的批发（不设店铺）、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维修、售后服务以及

其他相关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合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955,516万元，净资产777,586万元，营业收入6,

087,789万元，净利润164,506万元。

7

长春一汽宝友钢材加工配送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新

注册资本：1,361万美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东风大街118-1号

主营业务：钢材产品的加工及相关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

未获审批之前不得经营）等。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2,290万元，净资产18,408万元，营业收入121,784

万元，净利润2,310万元。

8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国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注册地址：汽车产业开发区革新路318号

主营业务：废旧金属及非金属回收、加工（副产品）、销售；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除外）收集、

贮存、处置（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类别经营）；污水处理及中水、洁净水、再生

水生产；废乳化液、废酸、废碱废液的回收、处理；工业废水运营及工业垃圾回收、处理；铝合金、

备品包装箱生产、销售；工厂服务；进出口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85,811万元，净资产23,560万元，营业收入152,152万

元，净利润2,385万元。

9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全华强

注册资本：260,0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生态大街3688号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

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

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

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0,992,972万元，净资产1,349,401万元，营业收入

405,032万元，净利润238,824万元。

10 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志祥

注册资本：162,75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蔚山路4888号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销售汽车及零部件（包含新能源汽车及与其相关的电池、电机、电控，不

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旅行车及其配件、智能产品及设备；修理汽车；加工非标设备；机械

配件、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销售；二手车销售；汽车租赁；房屋和厂房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现代贸易物流服务；汽车领域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利用互联网从事汽车的经营；货物进

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1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永锋

注册资本：40,855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1009号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机电一体化产品及汽车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

制造、批发、零售、技术咨询、服务；系统集成工程、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技防

设施设计、施工、维修，进出口贸易（需专项审批除外），设备租赁，教学仪器、实验室设备经销，

自有房屋租赁，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吉林省因特网信息服务）（凭资质证书经营），数据存储及

备份，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

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道路货物普通运输（无车承

运），增值电信业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大型活动策划，企业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民事调查、婚姻调查、行踪调

查、 调查取证、 债务追讨、 寻人服务等涉及危害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带有侦探性的调查活

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下属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73,462万元，净资产109,318万元，营业收入143,

166万元，净利润7,715万元。

12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昕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振兴路593号

主营业务：中型货车及客车用汽油系列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农用车、橡塑制品、金属结

构件、模具制造；汽车改装（除轿车）；汽车修理、出租、发送；劳务；人员培训；汽车（除轿车）及

备品经销；系统内原辅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新型建材加工；仓储；代办货物托运（危险品、易

燃、易爆品除外）；热力生产、供应、销售；对外贸易；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用电转供；劳

务信息咨询；职业介绍。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总资产605,754万元，净资产263,390万元，营业收入712,

724万元，净利润55,721万元。

注1：上述表格中中国一汽及其子公司的数据为2019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数据；

注2：上述表格中中国一汽及其子公司的合营及联营企业数据为2019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数据。

三、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配套关系中，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

损失。

四、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 如该种产品有国家价格，即采用国家价格；若无国家价格，产

品价格根据市场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供货物的市场供求状况、供货数量及供货价格、质量、服务等情况，以书面

协议、合同的方式进行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公司产品、劳务是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各类整车系列提供零件和总成配套，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是公司长期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 由于公司生产场所处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生

产经营所需的能源包括水、电、气等，必须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公司利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采购网络，采取统订分购形式，进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采购，因此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大金额的关联交

易。

2、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上述关联交易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是必要的、不可避免

的；该项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优势，节约公司的材料采购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和

物流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

六、审议程序

1、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将提交2021年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与之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孙立荣女士、曲刚先生、沈颂东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慎审核，同意将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人数及方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2003年4月9日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销售协议、承揽加工协议、服务协

议，协议有效期届满后，甲、乙双方对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均无异议，该协议条款自动延长，其协议范围涵盖了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下属企业。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九届二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42

证券简称：一汽富维 公告编号：

2020-055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放弃一汽财务公司股份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事项：放弃一汽财务公司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财务公司” ）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6.4421%股权。 公司于

近日接到一汽财务公司通知，其股东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富晟” ）意向将持有的一汽

财务公司全部股权（0.5585%）转让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解放” ）。根据一汽财务公

司章程，公司对一汽富晟转让一汽财务公司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放弃一汽财务公司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一汽财务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目前一汽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260,000万元，公司持有6.4421%股权，

公司关联方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富晟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鑫安保险51.5683%、21.8393%、19.5530%、0.5585%股权。

一汽财务公司股东一汽富晟意向将持有的一汽财务公司全部股权（0.5585%）转让于一汽解放，根据一汽

财务公司章程，公司对一汽富晟转让一汽财务公司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2、构成关联交易

一汽解放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一汽” ） 控股子公司， 中国一汽持有本公司

15.14%股份；一汽富晟董事长王玉明先生为公司董事，故放弃本次一汽财务公司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3、审批情况

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放弃一汽财务公司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属关

联交易,在此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王玉明先生、张志新先生、柳长庆先生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6人表

决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已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九届二十一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

4、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5、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一汽财务公司股权转让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一汽解放

单位名称：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法定代表人：胡汉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460,966.621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244976413E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中重型载重车、整车、客车、客车底盘、中型卡车变形车、汽车总成及零部件、

机械加工、柴油机及配件（非车用）、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维修机械设

备，机械设备和设施租赁，房屋和厂房租赁，劳务（不含对外劳务合作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钢材、汽车车箱、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销售，内燃机检测，工程技术研究及试验，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不包括出版物进口业务及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以下各项由分公司经营）中餐

制售、仓储物流（不含易燃易爆和易制毒危险化学品）、汽车修理、化工液体罐车罐体制造、汽车车箱制造（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吉林省长春市注册

的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经国家体改委体改生〈1997〉55号文批准，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因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故更名为一汽解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 该公司2019年末总资产为1,965,519.41万元，净资产为811,514.97万元，2019年

度营业总收入2,766,431.14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3,828.04万元。

关联关系：中国一汽持有本公司15.14%股份，中国一汽控股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一汽

解放83.41%股份。

（二）一汽富晟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振兴路593号

法定代表人：张昕

注册资本：30,0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123995570K

经营范围：中型货车及客车用汽油系列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农用车、橡塑制品、金属结构件、模具

制造；汽车改装（除轿车）；汽车修理、出租、发送、劳务、人员培训，汽车（除轿车）及备品经销；系统内原辅材料

供应和产品销售；新型建材加工；仓储；代办货物托运（危险品、易燃、易爆品除外）；热力生产、供应、销售；对外

贸易；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用电转供；劳务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持股25%、长春富安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5%、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20%、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罗小春持股10%

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该公司2019年末总资产为605,754.26万元，净资产为263,389.64万元，2019年度营

业总收入712,723.76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55,721.26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王玉明先生担任一汽富晟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一汽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大街 3688�号 3

法定代表人：全华强

注册资本：26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1239985608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

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

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

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二）一汽财务公司的财务状况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4311662.74 11601615.42

负债总额 12559519.85 10005641.26

净资产 1752142.89 1595974.16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427335.91 689965.09

营业成本 192159.61 309340.85

利润总额 226444.32 336223.55

营业利润 226399.96 336027.62

净利润 167646.84 244908.64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一汽财务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134,077.4924 51.5683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134,077.4924 51.5683

2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6,782.1020 21.839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8,234.1274 22.3978

3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937.8989 19.5914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937.8989 19.5914

4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16,749.4813 6.4421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16,749.4813 6.4421

5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

公司

1,452.0254 0.5585 ——— ——— ———

6

肇庆市解放汽车贸易公

司

1.0000 0.0004

肇庆市解放汽车贸易公

司

1.0000 0.0004

合计 260,000.00 100.00 合计 260,000.00 100.00

（四）目前财务公司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四、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一汽财务公司进行资产评估，确定拟转让股权的评估价值。

五、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一汽财务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没有改变公司持有一汽财务公司的股权比例，没有影响公司在

一汽财务公司的权益，没有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九届二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42

证券简称：一汽富维 公告编号：

2020-056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公司九届二十

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2019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现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

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7,656,160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

以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

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

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69,120,968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

以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

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

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

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

批准。

授权董事会决策权限为：涉及资金不超过公司资产总额10%的

对外投资、收购和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事项。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

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

批准。

授权董事会决策权限为：涉及资金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合并口径）10%的对外投资、收购和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委托理财事项。

股东大会批准的投资计划之外的如下事项， 由公司经理层决

定： 一年内累计总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机器设备等固定

资产购买。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4名，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5名，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

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拟定并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

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党委设党群工作部作为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团委等

群众性组织；公司纪委设纪检监察部作为工作部门。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党委设党群工作部作为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团委等

群众性组织；公司纪委设纪检工作部作为工作部门。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纪委的职权包括：

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纪

检监察工作；

贯彻执行上级纪委和公司党委有关重要决定、 决议及工作部

署；

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纪党规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按职责管理权限，检查和处理公司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违

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

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

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委决定的事项。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纪委的职权包括：

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纪

检工作；

贯彻执行上级纪委和公司党委有关重要决定、 决议及工作部

署；

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纪党规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按职责管理权限，检查和处理公司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违

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

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

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委决定的事项。

除上述条款进行修订外，其余条款均保持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浙商沪港

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2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浙商沪港深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沪港深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736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贾腾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宏达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宏达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0年12月15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8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0年12月28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2月18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91 至正股份 2020/12/7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8日披露了《上海至正道

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92），原定于

2020年12月14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年12月10日，公司披露了《上海至正道化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将股东大会延

期至2020年12月18日召开。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正在推进过程中，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现将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延期至2020年12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原股权登记日不变，本次股东大会

延期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2月28日14�点 0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0年12月28日

至2020年12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20年11月28日刊登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2）。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21-64095566

传真：021-64095577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不发放礼品，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40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熊

贵成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熊贵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熊贵成

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熊贵成先生原任期自2018年1月28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熊贵成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熊贵成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公司联席总经理、副总经理等其他高管仍在公司履职，熊贵成

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人员的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熊贵成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

已对熊贵成先生辞职的原因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总

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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